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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行政裁决事项
	法律依据
	裁决主体
	救济途径
	网上  公布

	
	裁决名称
	裁决 种类
	依据名称
	具体条款及其内容
	法定裁决主体
	具体承办机构
	行政复议
	行政诉讼
	终局裁决
	其他途径
	

	1
	水事纠纷裁决
	民间纠纷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五十六条：“不同行政区域之间发生水事纠纷的，应当协商处理；协商不成的，由上一级人民政府裁决，有关各方必须遵照执行。在水事纠纷解决前，未经各方达成协议或者共同的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在行政区域交界线两侧一定范围内，任何一方不得修建排水、阻水、取水和截（蓄）水工程，不得单方面改变水的现状。” 第五十七条：“ 单位之间、个人之间、单位与个人之间发生的水事纠纷，应当协商解决；当事人不愿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可以申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或者其授权的部门调解，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或者其授权的部门调解不成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株洲市人民政府
	株洲市水利局
	有
	有
	
	
	

	1
	水事纠纷裁决
	民间纠纷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第四十六条：“不同行政区域之间发生水土流失纠纷应当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共同上一级人民政府裁决。”
	株洲市人民政府
	株洲市水利局
	有
	有
	
	
	

	2
	医疗机构名称裁定
	侵权纠纷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第四十九条第一款：两个以上申请人向同一核准机关申请相同的医疗机构名称，核准机关依照申请在先原则核定。属于同一天申请的，应当由申请人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核准机关作出裁决。第二款：两个以上医疗机构因已经核准登记的医疗机构名称相同发生争议时，核准机关依照登记在先原则处理。属于同一天登记的，应当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核准机关报上一级卫生行政部门作出裁决。
	株洲市卫生健康委
	株洲市卫生健康委
	有
	有
	
	
	

	3
	对客运经营者在发车时间安排上发生纠纷的裁定
	侵权纠纷
	《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
	第六十二条：客运站经营者应当禁止无证经营的车辆进站从事经营活动，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合法客运车辆进站经营。

客运站经营者应当坚持公平、公正原则，合理安排发车时间，公平售票。

客运经营者在发车时间安排上发生纠纷，客运站经营者协调无效时，由当地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裁定。
	株洲市交通运输局
	株洲市道路运输管理处
	有
	有
	
	
	

	4
	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裁决
	权属纠纷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

《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争议，由当地县级或者乡级人民政府依法处理。当事人对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通知之日起一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四条林权争议由各级人民政府依法作出处理决定。林业部、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人民政府设立的林权争议处理机构（以下统称林权争议处理机构）按照管理权限分别负责办理林权争议处理的具体工作。第十九条第一款、林权争议经林权争议处理机构调解未达成协议的，林权争议处理机构应当制作处理意见书，报同级人民政府作出决定。
	株洲市人民政府
	株洲市林业局
	有
	有
	
	
	

	5
	政府采购投诉处理
	侵权纠纷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五十五条  质疑供应商对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的答复不满意或者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未在规定的时间内作出答复的，可以在答复期满后十五个工作日内向同级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投诉。  第五十六条  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在收到投诉后三十个工作日内，对投诉事项作出处理决定，并以书面形式通知投诉人和与投诉事项有关的当事人。                                                                         《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第七条 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在采购文件中载明接收质疑函的方式、联系部门、联系电话和通讯地址等信息。县级以上财政部门应当在省级以上财政部门指定的政府采购信息发布媒体公布受理投诉的方式、联系部门、联系电话和通讯地址等信息。第二十条 供应商投诉的事项不得超出已质疑事项的范围，但基于质疑答复内容提出的投诉事项除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商、采购代理机构、评审专家的监督管理，对其不良行为予以记录，并纳入统一的信用信息平台。
	株洲市财政局
	株洲市政府采购管理办公室
	有
	有
	
	
	

	6
	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的裁决
	权属纠纷裁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年修订）
《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国土资源部令第17号）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年修订）
第16条  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
当事人对有关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处理决定通知之日起30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在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解决前，任何一方不得改变土地利用现状。
2.《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国土资源部令第17号）
第4条  县级以上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土地权属争议案件（以下简称争议案件）的调查和调解工作；对需要依法作出处理决定的，拟定处理意见，报同级人民政府作出处理决定。县级以上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指定专门机构或者人员负责办理争议案件有关事宜。
	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县级以上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有
	有
	
	
	

	7
	探矿权人、采矿权人因勘查作业区范围或矿区范围争议的裁决
	权属纠纷裁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湖南省矿产资源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49条矿山企业之间的矿区范围的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有关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根据依法核定的矿区范围处理；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矿区范围的争议，由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国务院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第36条采矿权人之间对矿区范围发生争议时，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矿产资源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根据依法核定的矿区范围处理；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矿区范围争议，当事人协商不成的，由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国务院地质矿产主管部门提出处理意见，报国务院决定。《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第9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进入他人依法取得探矿权的勘查作业区内进行勘查或者采矿活动。探矿权人与采矿权人对勘查作业区范围和矿区范围发生争议的，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发证的登记管理机关中级别高的登记管理机关裁决。《湖南省矿产资源管理条例》第47条 对矿区范围发生争议的，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发证机关裁决；涉及两个以上发证机关的，由发证机关的共同上一级机关裁决。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株洲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有
	
	
	
	

	8
	企业名称争议的裁决
	侵权纠纷
	《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
	第二十四条　两个以上企业向同一登记主管机关申请相同的符合规定的企业名称，登记主管机关依照申请在先原则核定。属于同一天申请的，应当由企业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登记主管机关作出裁决。两个以上企业向不同登记主管机关申请相同的企业名称，登记主管机关依照受理在先原则核定。属于同一天受理的，应当由企业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各该登记主管机关报共同的上级登记主管机关作出裁决。
	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局
	株洲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有
	有
	
	
	

	9
	纤维检验的复验仲裁
	权属纠纷裁决
	《国务院关于加强专业纤维检验工作的通知》（国发【1985】92号）
	《国务院关于加强专业纤维检验工作的通知》  二、专业纤维检验机构的主要任务：（二）　各级专业纤维检验机构负责纤维质量检验、监督检验和复验仲裁，并以复验仲裁结果作为交接结算的凭证。
	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局
	株洲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复检
	

	10
	对计量纠纷的调解和仲裁检定
	检定裁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
	第二十六条 国务院计量行政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监督和贯彻实施计量法律、法规的职责是（四）进行计量认证，组织仲裁检定，调解计量纠纷。
第三十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负责计量纠纷的调解和仲裁检定，并可根据司法机关、合同管理机关、涉外仲裁机关或者其他单位的委托，指定有关计量检定机构进行仲裁检定。
	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局
	株洲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复检
	

	11
	对气瓶监检过程中受检单位和监检机构争议的处理
	纠纷裁决
	《气瓶安全监察规定》（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46号 2003.6.1）
	《气瓶安全监察规定》第21条 在监督检验过程中，受检单位和监检机构发生争议时，可提请受检单位所在地的地(市)级质监部门处理。必要时，可提请上一级质监部门处理。
	市级及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株洲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有
	有
	
	
	

	12
	对专利侵权纠纷的裁决
	侵权纠纷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2008年修正）
2.《湖南省专利条例》（2011年颁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60条  未经专利权人许可，实施其专利，即侵犯其专利权，引起纠纷的，由当事人协商解决；不愿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也可以请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理。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理时，认定侵权行为成立的，可以责令侵权人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当事人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处理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向人民法院起诉；侵权人期满不起诉又不停止侵权行为的，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2.《湖南省专利条例》（2011年颁布）
第24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应当加强专利执法队伍建设，健全专利执法机制，及时依法处理专利侵权纠纷，查处假冒专利行为，调解专利纠纷，保护专利权人的合法权益。
	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局
	株洲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有
	有
	
	
	


